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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立法會CB(1)429/01-02(04)號文件 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

件

立法會CB(1)492/01-02號文件   電腦投影資料 (只備中
文本 )

立法會CB(1)647/01-02(06)號文件 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

件

立法會CB(1)724/01-02(05)號文件   就 2001年 12月 20日會議
的討論事項所須採取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724/01-02(06)號文件   政 府 當 局 對 立 法 會

CB(1)724/01-02(05) 號

文件所作回覆

公屋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計算方法

21. 李卓人議員提述立法會 CB(1)724/01-02(06)號文件附件甲所
載有關綜援住戶每月平均非住屋開支與按現行公式計算的經調低輪候

冊入息限額的比較。他注意到居於公屋的綜援受惠人與輪候冊申請人

兩者的非住屋開支差距很少，只有 1,000元左右。這證明計算時加入非
在職住戶 (當中大部分為綜援受惠人 )，拉低了參考組別的非住屋開支。
就此，政府當局應檢討輪候冊入息限額的計算方法，將在職與非在職

住戶的不同開支模式列入考慮範圍。

22. 楊森議員表示，公屋不單提供一個保障，亦有助促進社會穩

定，令很多家庭富裕起來，此保障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持續上升期

間，尤為顯得重要。調低輪候冊入息限額的建議違背公屋的目的。他

促請政府當局顧及低收入階層的困境，檢討輪候冊入息限額的計算方

法。梁耀忠議員對此亦表關注，他認為當局調低限額，旨在減少輪候

冊申請人的數目，以求無須增加公屋的供應量便可實踐縮短平均輪候

公屋時間的承諾。馮檢基議員亦表示，暫停銷售居屋，減建居屋，已

令居屋供應減少，可騰出作重新編配的公屋單位亦會因而減少。鑒於

私人樓宇租金高昂，他促請政府當局提高而非調低輪候冊的入息限

額，並增建公屋，以補不足，讓低收入住戶可藉入住公屋改善生活環

境。

23. 房屋署副署長重申，當局有既定機制檢討輪候冊及居屋計劃

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有關檢討的主要考慮因素，是申請人的負擔能力，

而這每每受到家庭收入及市道等轉變所影響，因此房委會必須定期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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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該兩類限額，以確保有限的公共房屋資源得以合理分配。他澄清，

檢討該等限額與縮短平均輪候公屋時間的承諾，兩者間並無直接關

連。再者，未來數年的公共房屋發展計劃已有定案，該計劃確保在未

來數年間，每年會最少有 2萬個公屋單位可分配予輪候冊申請人。他有
信心在 2003年前平均輪候公屋的時間會縮短至 3年。至於不合資格申請
公屋的市民所住的居所類別，房屋署副署長答稱並無此類資料。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及馮檢基議員就放寬公屋輪候

冊入息限額的計算方法提出的議案

(立法會CB(1)711/01-02號文件 )

24. 主席向委員簡述眾位委員所提出有關放寬輪候冊入息限額的

計算方法的議案。他繼而請政府當局的代表發表意見。

25. 對於將 20平方米以下單位及床位的租金納入住屋開支計算的
建議，房屋署副署長表示，住屋開支是以私人樓宇單位租戶的住屋開

支為基礎計算，而用作計算的單位，面積要與供不同人數家庭居住的

各款公屋單位的相若。事實上，有關住戶現時所住的私人單位面積小

得多，因此實際繳付的租金亦低得多。政府當局會檢討計算不同人數

家庭的住屋開支所依據的每平方米平均租金。關於在計算非住屋開支

時加入約等於家庭收入一成作 “備用錢 ”此建議，房屋署副署長解釋，
釐定輪候冊及居屋計劃的入息限額時所依據的平均非住屋開支，是按

政府統計處所作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計算出來。除基本必要開支

外，該統計調查亦將一些非必要開支計算在內，這些開支約佔參考組

別的非住屋總開支一成或以上。同樣，在計算住屋開支時所假設的住

屋費用，亦遠較公屋的租戶對象的實際支出為高。因此，在計算住屋

和非住屋開支方面，目前採用的公式已計入 “備用錢 ”這原素。至於採
用次低開支四分一者的平均開支數為基礎計算非住屋開支的建議，房

屋署副署長澄清，過去當局曾以最低開支三分一者的平均開支數為計

算基礎；然而，由於採用開支屬較低一半者的平均開支數會更能反映

該階層的實際開支模式，該數字自 1997年起已沿用至今。現有公式確
保了難以租到合適私人居所的住戶合資格申請公共房屋援助。

26. 陳鑑林議員表示，民主建港聯盟的議員對議案持中立態度。

然而，他強調，若公屋供應量波動，當局不應操控輪候冊的入息限額，

以之作為控制輪候冊申請人數的手段。輪候冊的入息限額若有重大轉

變，會有眾多輪候冊申請人，尤其是已在輪候冊上登記了一段長時間

者受到影響，因此當局應盡力避免作出重大改變。房屋署副署長解釋，

目前約有八成居於私人樓宇的租戶合資格申請公共房屋，當中有 35%
合資格申請公屋，25%合資格申請居屋，而另外兩成則合資格申請其他
資助計劃，包括首置計劃等。他補充，房委會若決定調整輪候冊的入

息限額，可能考慮仿傚上次即 2001年檢討的做法，容許已通過審查程
序而正等候編配單位的申請人，可一律免受新限額的規限。陳議員表

示所有現有的輪候冊申請人應一律獲得豁免。然而，李卓人議員卻表

示，鑒於指定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偏低，他質疑入息僅僅高於輪候冊入

息限額而有意申請居屋的人如何買得起居屋單位。他始終認為，議案

的建議可有效解決輪候冊入息限額現行計算方法所產生的問題，而日

後亦無須再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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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主席動議下列議案，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及馮檢基議員

和議  

“本委員會要求房屋委員會參考以下建議，放寬輪候冊入息限
額計算方法  

(a) 將 20平方米以下單位及床位租金納入住屋開支統
計；

(b) 按不同家庭人口計算每平方米租金開支；

(c) 非住屋開支應計算預留收入的 10%作為備用金；及

(d) 非住屋開支應改以次低四分一平均數計算，即只計

算開支為 26-50%家庭的非住屋開支。 ”

28.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有 9位投票支持，一位棄權。議案獲得
通過。主席指示向政府當局轉達有關議案。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02年 1月 8日就議案致函政府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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